易燃易爆危险物品和场所防火防爆管理制度
为加强易燃易爆物品和公共场所的消防安全监督管理，保障学校和广大师生员工的生命财产安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的规定，制定本制度。 
1、严格落实责任制。生产、使用、储存和销毁易燃易爆化学物品的单位必须建立领导责任制，对此项工作负责，并做好监督、管理、检查工作。
2、生产、使用、储存和销毁易燃易爆化学物品的单位、仓库，必须设置在相对独立的安全地带。易燃易爆气体和液体的充装站、供应站等，应当设置在合理的位置，符合防火防爆要求。
3、建筑构件或建筑材料的防火性能必须符合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。公共场所室内装修、装饰根据国家工程建筑消防技术标准的规定，应当使用不燃、难燃材料的，必须使用依照产品质量法的规定确定的检验机构检验合格的材料。
4、招待所、超市、话吧等公众聚集场所，在使用或开业前，应当向公安消防机构申报，经消防安全检查合格后，方可使用或开业。
5、校内举行大型集会、晚会等群众性活动，必须做好以下几项工作：(l) 制定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。该预案的内容应当包括组织领导机构，各级各岗位人员职责，灭火措施，疏散路线、出口，应急措施等。(2) 认真落实消防安全措施。如检查电气线路情况、易燃易爆危险物品情况，配置必要的消防器材，加强火源电源管理，保障疏散通道、安全出口的畅通，控制活动人员总数等等。(3) 在举办特大型活动前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申报，经公安消防部门对活动场所进行消防安全检查合格后，方可举办。申报一般应当包括主办单位的名称、地址、负责人，活动的时间、内容、地点，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，采取的消防安全措施等等。 (4) 对公安消防部门提出的整改意见，应当负责落实，确保安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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